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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緣起 

自 2012 年臺南市實施「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後，至今已邁

入第 7 年，為求未來文化資源能有效運用，已先後完成並公告「鹽水歷史

街區計畫」、「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計畫」及「新化歷史街區計畫」，希

望透過硬體空間上的環境景觀維護及塑造，配合軟體面的歷史老屋使用、

歷史文化活動辦理及特色傳統產業活化等手法，以期妥善保存歷史街區風

貌，活化再造歷史文化空間，並振興地方文化產業。 

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之擬定範圍包含了大部分臺南市中西區及部分北

區範圍，此一範圍為原臺南市內發展最早之中心商業區域，主要劃設依據

係考量清代都市發展脈絡，並以湯德章紀念公園為中心的文化資產古蹟密

集區域及歷史特色鮮明的五條港地區為第一階段之核心範圍。 

然而，府城（臺南市中心）的都市架構主要利基於清代及日治時期兩

代的空間發展之下，前期範圍並未能完整呈現清代及日治時期的空間脈

絡，本次擴大範圍主要考量府城都市發展的整體歷史脈絡，且經由調查分

析確認周邊歷史街區環境氛圍，同時思考未來都市發展潛力，適度擴大歷

史街區範圍並界定其緩衝區之定位，期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有效投入資

源於效益較優良之區域。 

二、計畫目的 

依據「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第一條：臺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妥善保存歷史街區內傳統建築群及周邊環境風貌，促進歷史街區再

造，活化歷史文化空間，以振興地方藝術文化和產業經濟，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同法第四條針對歷史街區內相關名詞定義、第六條規範歷史街區計

畫應提報事項，皆指出歷史街區劃設之主要目的，係基於街區具有重要歷

史資源、歷史意義及歷史老屋，且街區整體具有值得保存之歷史氛圍，故

以此為歷史街區劃設之重要精神。 

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計畫，確立了府城歷史街區的目標架構，主

要分為三個面向：（一）歷史面，歷史都市架構及意義展現；（二）生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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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老屋保存再利用與共生；（三）產業面，既有生活與產業的延續。而藉

由「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及「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兩

者之運作，能逐次因應時勢的變動，適時調整歷史街區之操作策略。 

 

 

圖 1- 1 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計畫目標架構 

而本次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計畫，除了延續第一期之基本目標架

構之外，另一個最重要目的即是依清代及日治時期的都市發展及歷史脈

絡，擴大府城歷史街區範圍。然而，與前期計畫相較之下，緩衝區計畫範

圍因位處歷史中都市發展的邊緣地帶，不似核心區域有如此高密度且密集

的歷史資源及氛圍，再配合戰後開發導向的都市計畫並歷經多次都市開發

及發展，使得第二期計畫範圍外多為大規模、大面積開發且型式較單一的

近代化都市景觀，因此在「舊」與「新」之間，本次計畫也帶有「緩衝」

與「連接」的意義存在。在都市環境景觀上成為歷史街區景觀與近代都市

景觀的緩衝及過渡區域；在執行層面也必須讓歷史街區的願景能與都市計

劃的操作更加順暢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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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本計畫係依據「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七條，提報府

城歷史街區計畫，並經「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審議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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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府城空間發展脈絡 

由清代建城開始，府城開始有完整的都市樣貌產生；至日治時期都市的樣

貌因城牆拆除而有較大的變化，並向外擴張；戰後至 1950 年（美援時期前），

由於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崩潰並敗退台灣，因此戰後初期並無能力進行大

規模的整頓及建設，此數年間，國民政府僅以日治時期既有的設施繼續沿用或

轉作其他用途，都市發展方面便延續日治時期都市計畫的架構；美援時期（1950

年-1960年），由於美國援助資金，各地有大量日治時期的設施被破壞並快速而

大量的建設及開發，都市的樣貌再次產生了較大的擴張及變化。 

都市發展範圍邊緣的機能，隨著一次次的都市擴張而漸漸的被改變。清代

城牆的都市邊緣，原本為城牆及空地，在日治時期則轉變為公共設施；日治時

期的部分公共及軍事設施，在戰後則轉變為居住場域（眷村）；日治時期的軍事

設施（競馬場），在戰後成為工廠（臺南紡織），對應今日的現況則成為商業區

域（百貨公司）。 

一、清代都市發展範圍  

由 1875 年臺灣府城街道圖可知，清代當時都市發展範圍除舊城牆外，

還包含了東外城地區。城牆周邊多為軍事設施，政治、經濟及居住中心則

主要集中於城中心十字大街沿線周邊。由地圖的套疊可知，清代都市發展

範圍東至成功大學勝利路一帶；東南側東外城約為今日林森路及東門路一

帶；南至樹林街；西至運河及五條港；北至公園北路及臺南公園。 

 

圖 1- 2 清代都市紋理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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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都市發展 

日治時期臺南府城舊城牆拆除後，都市發展不再受到城牆限制而逐漸

往外擴張。一些公共設施如：北側的衛戍病院、臺南公園、日軍步兵第二

聯隊官舍、工兵營、射擊場；南側有臺南刑務所、配電所、臺南廣播等，

以及更南端由墓葬區所改建的競馬場；西側有濟生醫院、婦人病院；東側

有知事官邸、新樓醫院、慈惠病院、步兵隊等。 

其他還有許多學校依著城牆而建，在城市發展的邊緣帶出現各級中小

學如：當時期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長老教會學校、港公學校、寶公學校、

臺南第一中學校、臺南第二中學校、臺南高等女學校、臺南第一公學校等。 

城牆邊緣地區在這個時期由於腹地廣大而大量的被利用，其中以公共

建築和學校居多，機能逐漸轉變，北側區域維持軍事用途，東側及南側出

現許多的教育機構，西南側則是從日治初期的鄰避設施如刑務所、墓園等

等轉變為宿舍以及學校。 

 

 

 

圖 1- 3 日治時期都市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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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至 1950年（美援時期前）都市發展範圍 

對照 1941 年日治時期臺南市都市計畫圖與 1945 年美軍繪製臺南城市

地圖，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都市發展範圍並無太大的變化，此時期多為日

治時期的設施轉作其他用途，且有大量的住宅需求產生。由圖中發現，西

南方的營房是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才出現；過去的競馬場改為宿舍用稱作

「水交社」，並供戰後空軍軍眷居住。而原本的競馬場則移至現東區東光國

小及南紡夢時代一處，競馬場西邊為騎兵崗位所在。此時期空間功能被轉

用，而都市有部分向南側擴張的趨勢。 

 

 

 

圖 1- 4 二戰後至美援前都市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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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援時期至 1974年都市發展範圍 

此時期都市持續朝東、南、北側沿主要道路向外擴張，這時期都市西

側還是大片魚塭發展較緩慢；但在東側及北側外圍出現了許多工廠，而西

側南側則興建了許多學校。主要都市發展範圍東以林森路為界，東南沿著

東門路向外延伸，北沿今海安路三段、西門路四段、公園路及開元路，南

沿大同路、南門路、西門路，西以運河周邊為主。 

 

 

 

圖 1- 5 美援時期-1974 年都市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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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治時期都市邊緣現況空間景觀 

從日治時期都市計畫規劃完成之後，在戰後承襲該計畫並經過數十年

來的開發，當時的計畫道路幾乎都已在戰後開闢。承上述分析，現況觀察

夏林路、環河路（運河東側）、臨安路、東豐路、林森路、及健康路之環境

現況，可以發現此日治時期之公園道周邊都市景觀，多呈現大量體、大規

模開發之近代都市景觀，惟臨安路及健康路有部分路段兩側屬於建物高度

較低（3~5 層樓）的戰後街屋型式，而屬於具有特色的歷史老屋數量則更

加稀少。 

其次，此一公園道沿線周邊串連了許多大型的公共設施、都市公園，

自日治時期規劃，至今皆已開闢完成，為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周邊的

現成緩衝邊界。 

 

   

夏林路街景 環河路（運河東側）街景 臨安路街景 

參考資料：google 街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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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豐路街景 林森路街景 健康路街景 

參考資料：google 街景，2018 

圖 1- 6 日治時期都市邊緣區位圖及現況空間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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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府城歷史街區現況調查分析 

一、 歷史街道紋理 

依 103 年 6月 20日之「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第 8次會議對於

古街道定義如下： 

重要古街道：至今仍具「連貫性」、「歷史文化意義」的一般道路。 

次要古街道：至今仍具「連貫性」、「歷史文化意義」的巷弄。 

已拓寬的重要古街道：至今仍具「連貫性」、「歷史文化意義」，但已經

拓寬的道路。 

為配合後續與都市計畫操作接軌，且考量已拓寬之重要古街道目前皆

已為都市計畫中重要的計畫道路使用，本次計畫以前次擬定之古街道為基

礎，重新檢視並修正街道層級及路徑，重新將道路層級定為主要歷史街道

及次要歷史街道。其次，本計畫歷史紋理之檢討主要係依據古地圖圖資、

現況街道景觀及歷史老屋型式及分布狀況加以檢核，說明如下，歷史街道

層級及區位分布如圖 1-5。 

主要判斷圖資 

1.清代 1875年《府城街道圖》：清代晚期繪製比例較為接近真實空

間尺度之地圖，且有標註街道名稱。 

2.日治時期 1924年《臺南市全圖》：日治時期第一次市區改正執行

後，有較明確註記已執行或未執行之街道紋理，用以判斷日治時

期重要道路。 

3.1945 年《臺南市新舊街路名圖》：日治末期地圖。 

輔助對照圖資 

1.1896 年《臺南城圖》 

2.1915 年《臺南市全圖》 

3.1929 年《臺南市區改正圖》 

4.1936 年《大日本職業明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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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籍圖 

主要歷史街道定義 

1.判定原則（任一） ： 

(1)貫穿全區串聯多個重要歷史資源之清代/日治開闢道路 

(2)特殊重要古街道(清代或日治) 

2.基本條件（任一）： 

(1)清代紋理為目前留存且未拓寬 

(2)清代開闢紋理，日治時期依原紋理拓寬 

(3)日治時期優先開闢之重要街道 

次要歷史街道定義 

1.判定原則：有連接重要歷史資源（任一） 

(1)文化資產 

(2)廟宇 

(3)環境保存完整之區域 

2.基本條件（任一）： 

(1)清代紋理為目前留存且未拓寬 

(2)清代開闢紋理，日治時期依原紋理拓寬 

(3)日治時期優先開闢之重要街道 

由上述之歷史街道定義原則，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周邊在日

治時期以前所能取得之相關地圖文獻範圍，因當時都市的發展範圍之限

制，仍主要以府城城牆外圍之周邊為主，而大多數在日治時期所規劃之重

要計畫道路，皆在戰後開闢，至今除了部分街廓內之聯繫街道或巷弄外，

皆已開闢完成。 

故本次針對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指認之主要及次要歷史街道數量

不似前期（核心區）範圍內豐富。延續前述之主要歷史街道及次要歷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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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判定原則，本次所指認之主要歷史街道為東門路、保安路、大德街及

自強街之延伸路段；其餘次要歷史街道則為主要歷史街道周邊延伸之街廓

內聯繫道路（新樓街，前鋒路 35 巷、115 巷，青年路 225 巷、398 巷，府

前路二段 84 巷、201巷，友愛街 251 巷，公園南路 152巷）。 

 
圖 1- 7 歷史街道層級及區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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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 日治時期已拓寬重要歷史道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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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歷史老屋調查分析 

本次特色歷史老屋調查係針對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範圍外周邊進

行歷史老屋調查。由於本次調查位處於日治時期後之都市發展的邊緣帶，

與歷史街區（核心區）相較之下，有更多大面積、大規模開發的近代化都

市景觀。為能針對本歷史街區做整體性的計畫而非單點建築的規劃，調查

時除了針對該建築的人文及藝術價值進行盤點外，若該建築能表現時代的

氛圍及風貌，亦會列入考量。 

調查項目包括建物之閒置狀態；建物使用情形；建築年代；建物樓層

數：建物構造；建物型式；建築風格；及立面細節表現等八項進行調查。

本段針對調查結果利用 GIS 做整合性之彙整及分析。彙整 90~91 年及 103

年「臺南市歷史建築清查研究」案(清查範圍為中西區、北區、東區及南區)

中，所紀錄之具有價值性之歷史老屋。 

本次調查之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之特色歷史老屋,其建物年

代以戰後時期最多，日治時期之建築次之；建築型式則以街屋型式之建築

為最多數；建築之立面細節觀察之重點部位包括：1.山牆、女兒牆 2.出簷 

3.陽台 4.欄杆 5.門窗 6.氣窗 7.遮陽板 8.鐵窗 9.線腳 10.柱頭 11.圍牆

（牆門）12.門廊 13.洗石子（切割線條）14.面磚 15.水泥花磚 16.彩繪 17.

泥塑 18.其他等，然，此項分析僅作為未來藝術表現價值的初步參考依據，

各項建物實際之藝術價值判斷仍需後續針對單棟建物之詳細評估加以確

認；建築風格以現代主義為最多、其次為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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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9 建物調查分析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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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 

本次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共計約 570 公頃，與前次核心區範圍約 310 公頃，合

計整體歷史街區之總面積約 880 公頃。由調查可知，歷史街區核心區及本次緩衝區

調查範圍在歷史資源的密度及數量上有相當程度上的差異，考量歷史街區在其歷史

環境氛圍原本即有程度強弱之特性，故本次擴充之範圍即帶有漸弱及「緩衝區」之

意義。而此一範圍外若有較為鮮明的特色歷史老屋群聚及歷史環境氛圍突出之區

域，則另外指認為區外特色分區。 

本計畫針對歷史街區（緩衝區）之範圍，以調查範圍為基礎，並沿調查範圍界

線周邊加以調整範圍邊界線，考量原則如下： 

一、  沿自然地形或明顯的地理特徵（如水系、運河）及計畫道路為界，盡

可能將歷史紋理（如城牆、歷史街道）及文化資產周邊敏感區域包容

在邊界範圍內。 

二、  為使歷史街區為完整而連續的發展及規劃，範圍指認以不出現挖空的

情況為原則。 

三、  考量緩衝區特性，並同時考量未來都市發展可做為緩衝之腹地，邊界

若遇有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則盡可能劃入，並以其為邊界。 

四、  指認邊界外若有歷史氛圍鮮明且特色歷史老屋群聚之分區，則另指認

為區外特色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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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歷史街區(緩衝區)地籍範圍 

本次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不含核心區）之地籍包含中西區、北區、

東區、南區共 45個地段，地籍筆數共計 26,626筆，其中有部分原始地籍資料

即遺漏，遂有部分地籍資料內容無法調查判定。詳圖 2-1。 

 
圖 2- 1 歷史街區範圍地籍地段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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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街區(緩衝區)公私有權屬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不含核心區）在地籍權屬的分布狀況，公有地

共計 7,183 筆地籍；私有地共計 19,443 筆地籍。公私有地之分布狀況如下圖

2-2。 

 
圖 2- 2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地籍公私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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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歷史街區(緩衝區)都市計畫圖套繪 

目前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與核心區相較之下，本次範圍有較多的

住宅區分布，範圍東側有大範圍之學校用地分布，而南北兩側則有大面積的公

園用地。本次範圍因涉及北區、東區、中西區、南區，詳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內容請參考各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內容。詳圖 2-3。 

 

圖 2- 3 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都市計畫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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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歷史街區(緩衝區)地形圖套繪 

歷史街區(緩衝區)地形現況範圍北至東豐路、公園北路；東以林森路及周

邊公園為界；南經健康路、體育公園、五妃街、南寧街與水萍塭公園為界；西

臨運河並沿臨安路至兵配廠。詳圖 2-4。 

 
圖 2- 4 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地形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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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色歷史老屋指認 

特色歷史老屋調查主要是針對區域內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歷史老屋進行指認。

由於本計畫重點係針對歷史街區做整體性的計畫而非針對單點建築作特殊的指定，

因此在歷史老屋指認的部分，除了針對該建築的人文及藝術價值進行指認外，若該

建築能表現時代的氛圍及風貌者，亦會列入考量之中。本計畫之特色歷史老屋指認

原則如下表 3-1。 

 

表 3- 1 特色歷史老屋指認原則說明表 

項

次 
指認原則 篩選門檻 備註 

1 創建年期久遠者 1971（民國 60）年以前之建築（新版建

築法規公告前） 

必要條件 

2 具歷史文化意義，足

以為時代表徵者 

與多數臺南人生活相關的建築 

連接臺南歷史過去與未來的建築 

呈現臺南在地文化特色的建築 

深刻反映時代思潮的建築 

至少符合

其中一項

門檻 

3 表現地區風貌或民間

藝術特色者 

形成臺南地區景觀特色的建築 

具有藝術價值的建築 

展現特殊構法的建築 

4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臺南地區稀少不常見的建築 

5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

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

力者 

史料中有記載的建築 

反映技術與材料應用的建築 

呈現發展脈絡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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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區內特色歷史老屋指認 

歷史街區內 1971年前興建之建築即符合歷史老屋資格，一般歷史老屋之認

定依房屋建造或登記紀錄為準，本計畫則以特色歷史老屋為主要指認對象。本

次所指認之特色歷史老屋共計 618個建物單元，詳圖 3-1。 

 
圖 3- 1 歷史街區(緩衝區)區內特色歷史老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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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外特色歷史老屋指認 

區外特色老屋較密集之區域為南側警察新村及中華東路以南公英一街周

邊。詳圖 3-2。 

 
圖 3- 2 歷史街區(緩衝區)區外特色歷史老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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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區內特色建築群指認 

特色建築群集中之區域主要為北門路以東。詳圖 3-3。 

 
圖 3- 3 歷史街區(緩衝區)區內特色建築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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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歷史資源彙整 

府城歷史街區各項重要歷史資源，依其呈現性質之不同，分為下列七項分別彙

整： 

一、 法定文化資產：由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指定之古蹟、歷史建築、遺址及

文化景觀。 

二、 水文紋理：包含德慶溪、福安坑溪、竹溪及五條港之紋理。 

三、 城垣紋理：過去清代主城牆、東外城及西外城之紋理。 

四、 特色商業：具年代或具特殊器具、技藝之傳統產業或特殊產業。 

五、 廟宇聯境：重要地區信仰中心。 

六、 無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發生地或擁有者之區域。 

七、 開放空間及老樹:公園、綠地、學校等開放及其周邊分布之老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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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法定文化資產 

緩衝區範圍及其周邊，統計截自 2018 年 12 月底，法定文化資產包含國定

古蹟 3處、市定古蹟 26處、市定遺址 1 處、歷史建築 4處、文化景觀 1處。文

化資產多位於東區，主要為清代的城牆設施遺跡及日治時期之教育及研究類之

公共建築，依文化資產類型不同，彙整說明如下。 

 

表 4- 1 文化資產彙整表 

文化資產類型 文化資產名稱 

國定古蹟 1.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 2.臺南火車站 3.五妃廟 

直轄市定古蹟 1.原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辦公廳舍 2.原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宿舍

群 3.原臺灣府城東門段城垣殘蹟 4.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 5.原臺南

長老教中學校講堂暨校長宿舍 6.原臺南長老教女學校本館暨講堂

7.原臺南神學校校舍暨禮拜堂 8.原臺南廳長官邸 9.原臺南州立第

二中學校校舍本館暨講堂 10.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舍 11.原臺南

縣知事官邸 12.臺灣府城巽方砲臺(巽方靖鎮)13.臺灣府城大東門

14.臺灣府城城垣小東門段殘蹟 15.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出張

所 16.原臺南公園管理所 17.重道崇文坊 18.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

官舍群 19.原寶公學校本館 20.原臺南師範學校本館 21.臺南法華

寺 22.原臺南運河海關 23.原臺南中學校講堂 24.原水交社宿舍群

25.原臺南放送局 26.許嵩煙故居 

直轄市定遺址 三分子日軍射擊場遺址 

歷史建築 1.原竹園町臺南州職員宿舍 2.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 3.原臺灣省立

成功大學總圖書館 4.原三分子日軍射擊場靶溝遺構 

文化景觀 臺南公園 

參考資料：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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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文化資產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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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文紋理 

本次除了向外擴大描繪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已有紀錄之德慶溪、福安

坑溪及五條港以外，過去之古地圖文獻多僅限於府城城牆周邊範圍，因此本次

（緩衝區）範圍內僅能以日治時期 1922 年臺南市全圖，配合地籍圖比對，並描

繪當時尚未被開闢之城牆外竹溪的紋理。 

 

圖 4- 2 水文紋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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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城垣紋理 

本次參考文資處 2015年研究之「臺灣府城城垣及城門整合升格國定古蹟調

查研究計畫」，一併將清代城垣之相關資訊彙整於重要歷史紋理之指認並數位

化。 

 

圖 4- 3 城垣紋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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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傳統特色老店 

府城歷史街區內之傳統老店，主要是依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老店老滋

味》、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府城老字號》及現地調查之資料彙整而成，本次

自核心區範圍擴大至緩衝區新增 5處傳統特色老店。 

 

表 4- 2 特色商業彙整表 

分

類 
名稱 區域 

創立年

份 

經營時

間 
地址 

是否為歷

史老屋 

餐

飲 

萬川號餅舖 中西區 1871年 逾百年 民權路一段 205號 否 

再發號肉粽 中西區 1872年 逾百年 民權路二段 71號 是 

祿記包子 中西區 1886年 逾百年 開山路 3巷 27號 否 

度小月擔仔

麵 

中西區 1895年 逾百年 中正路 101號 是 

義豐冬瓜茶 中西區 1912年 逾百年 永福路二段 212號 是 

信裕軒 中西區 1920年 逾 90 年 民族路二段 389號 否 

城碗粿 中西區 1921年 逾 90 年 神農街 117號 否 

大菜市米糕

城（新增） 

中西區 1921年 逾 90 年 保安路 68號 是 

福榮小吃店 中西區 1923年 逾 90 年 國華街 3段 16巷

25號 

否(西市場

內攤位) 

阿塗碗粿 北區 1902年 逾百年 公園南路 121巷 8

號 

是 

舊來發糕餅

鋪 

北區 1875年 逾百年 自強街 15號 否 

食

品 

振發茶行 中西區 1860年 逾百年 民權路一段 137號 是 

金德春茶舖 中西區 1868年 逾百年 新美街 109號 否 

文峰茶莊 中西區 1869年 逾百年 民權路二段 36號 是 

金泉成雜糧

行 

中西區 1908年 逾百年 民族路二段 284號 是 

榮記號糕粉

廠 

中西區 1910年 逾百年 永福路二段 210號 是 

甘本堂 中西區 1921年 逾 90 年 民生路一段 35號 否 

廣興肉脯店 中西區 1921年 逾 90 年 府前路一段 90巷

62號 

否 

峰茂茶行（新

增） 

中西區 1931年 逾 80 年 友愛街 191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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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號 中西區 1931年 逾 80 年 國華街 3段 16巷

13號 

否(西市場

內攤位) 

舊永瑞珍餅

舖 

中西區 1932年 逾 80 年 永福路二段 181號 是 

連發米粉工

廠 

北區 1889年 逾百年 西門路 4段 533巷

3號 

否 

新順發行 北區 1891年 逾百年 北忠街 136號 否 

連得堂煎餅 北區 1920年 逾 90 年 崇安街 54號 是 

南青水果商

店 

北區 1931年 逾 80 年 成功路 168號 否(鴨母寮

市場內攤

位) 

工

藝

美

術

製

造 

西佛國 中西區 1882年 逾百年 神農街 67號 是 

王泉盈紙莊 中西區 1888年 逾百年 新美街 198號 是 

左藤紙藝禮

儀社 

中西區 1894年 逾百年 民權路一段 116號 是 

河洛軒印舖 中西區 1901年 逾百年 開山路 89巷 2號 是 

吳萬春香舖 中西區 1902年 逾百年 永福路二段 217號 否 

盛發錫器佛

具行 

中西區 1908年 逾百年 民權路一段 141號 是 

信文堂印鋪 中西區 1923年 逾 90 年 民權路二段 16號 是 

永興木器雕

刻店 

中西區 1928年 逾 90 年 民生路二段 84號 是 

天德行 中西區 1931年 逾 80 年 永福路二段 152巷

3號 

是 

金益木工店 中西區 1931年 逾 80 年 民生路 1段 164號 否 

永盛帆布行 中西區 1932年 逾 80 年 中正路 12號 是 

榮木桶行（新

增） 

北區 1905年 逾百年 公園北路 88巷 1

號 

否 

信二竹店（新

增） 

北區 1907年 逾百年 臨安路二段90巷2

號 

否 

張萬春洋傘

（新增） 

東區 1933年 逾 80 年 裕豐街 131號 否 

壽彝藝廊（新

增） 

南區 1987年 逾 30 年 三官路 141號 否 

其

他 

古井藥房 中西區 1908年 逾百年 民權路三段 62號 是 

全美戲院 中西區 1969年 逾 40 年 永福路 187號 是 

參考資料：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老店老滋味；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2010，府城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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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傳統特色老店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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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廟宇聯境 

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之廟宇聯境資料主要參考石萬壽之臺南市宗教誌

一書（1983），其所論述之廟宇聯境主要呈現清代末期的廟宇聯境情形；本次擴

大搜尋府城聯境的相關研究，配合現地調查綜合分析本次調查範圍內相關資

料。整理後僅保留較明確屬於聯境內之廟宇，多數廟宇聯境在戰後因功能轉變

已消失，餘多為交誼境的關係，此次調查範圍內（含核心區範圍）之廟宇聯境

如下表所示。 

調查範圍內廟宇聯境共計九個聯境，分別為:八協境、六合境、八吉境、六

興境、四安境、四聯境、四協境、三協境、五盟境等，廟宇數總共 40間，如下

圖所示，另五盟境之小北太帥宮與玉泉文衡殿其座落區位在本次調查範圍外，

圖面未能呈現。 

 

表 4- 3 府城歷史街區廟宇聯境彙整表 

聯境 廟宇 數量 

八協境 東獄殿、福隆宮、大人廟、聖宮廟、祝

三多廟、彌陀寺、龍山寺、龍泉井廟 

8 

八吉境 總趕宮、昆沙宮、朝興宮保和宮、關帝

廟、五帝廟、重慶寺 

6 

六合境 延平郡王祠(開山王廟)、永華宮、馬公

廟、清水寺、大埔福德祠、油行尾福德

爺廟、仁厚境福德祠 

7 

六興境 開山宮、保西宮、慈蔭亭 3 

四安境 保安宮、良皇宮、沙淘宮、神興宮 4 

四聯境 普濟殿、集福宮、金安宮、媽祖樓天后

宮 

4 

三協境 全台開基藥王廟、金華府、南沙宮 3 

四協境 辜婦媽廟、開隆宮 2 

五盟境 南廠武英宮、萬福庵、總祿境下土地

廟、★小北太帥宮、★玉泉文衡殿 

5 

註：★表示座落於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調查範圍外之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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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廟宇聯境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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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無形文化資產 

本次調查範圍內之無形文化資產依據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所公告之

文化資產，資料蒐集包含類別有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

俗、傳統知識與實踐、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共六類。本次彙整東區、

中西區、北區、南區四區之無形文化資產，並且依照該文化資產主要發生

場域、存在空間或技術擁有者的位置利用 GIS 進行圖資的繪製，以呈現本

次調查範圍內無形文化資產之分布。其中口述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二類

無資料故無法表列。 

 

表 4- 4 無形文化資產彙整表 

級別 名稱 保存者 年代 所在區域 標記位置 

民俗及有關文

物 

太陽公生及九

豬十六羊祭品 
無 待考 中西區 無 

民俗及有關文

物 

大成至聖先師

釋奠典禮 
無 待考 中西區 臺南孔子廟 

民俗及有關文

物 
府城迎媽祖 無 待考 中西區 

台灣祀典臺

南大天后宮 

民俗及有關文

物 

榴陽王郭氏宗

親祭祖大典 
無 待考 全市 無 

民俗及有關文

物 

七娘媽生，做

十六歲 
無 待考 全市 代表：開隆宮 

民俗及有關文

物 

忠順聖王會食

祖佛酒迎陳聖

祖 

無 待考 全市 
主要在歸仁

新豐地區 

傳統表演藝術 十三音 

臺南市文廟

樂局以成書

院 

待考 中西區 以成書院 

傳統表演藝術 十二婆姐陣 

南區灣裡同

安宮(五媽婆

祖陣) 

待考 南區 
南區灣裡同

安宮 

傳統表演藝術 南管 南聲社 待考 南區 南聲社 

傳統藝術 繡黼 嚴訓祥 日治時期 中西區 誠福繡莊 

傳統藝術 木工藝 陳啟村 待考 中西區 
啓村雕塑工

作室 

傳統藝術 糊紙 洪銘宏 待考 中西區 左藤紙藝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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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社 

傳統藝術 彩繪 潘岳雄 待考 中西區 春源畫室 

傳統藝術 彩繪 陳壽彝 待考 中西區 
陳壽彝父子

故居 

傳統藝術 粧佛 蔡天民 日治時期 中西區 西佛國 

傳統藝術 神轎製作 王永川 待考 中西區 
永川大轎工

藝 

傳統藝術 粧佛 林貞鐃 待考 北區 
神采佛像雕

塑工作室 

傳統藝術 
茄苳入石柳

(陳南陽) 
陳南陽 待考 北區 兌悅門四周 

傳統藝術 磚雕 王郭挺芳 待考 南區 
賢南街工作

室 

傳統藝術 泥塑 杜牧河 日治時期 南區 
喜灣雕塑工

作室 

傳統藝術 玉雕 黃福壽 待考 東區 
黃福壽玉雕

藝術 

傳統藝術 繡黼 王蘭貞 日治時期 東區 
臺南勝華繡

莊 

傳統藝術 結網 許漢珍 待考 東區 

臺南市府城

傳統藝術學

會登記地址 

傳統藝術 大木作 許漢珍 待考 東區 同上 

傳統藝術 金屬雕鏨 劉坤輝 待考 全市 
過去工作室

概略位置1 

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保存者 
大木作技術 許漢珍 日治時期 東區 

臺南市府城

傳統藝術學

會登記地址 

 

 
1
 李豫芬（2012），金匠劉坤輝金雕藝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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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無形文化資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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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開放空間及老樹 

歷史街區範圍內之較為大型的開放空間大多位於城牆外側，城牆內多

是位在文化資產周邊，其中開放空間 63 處、圓環或文化資產周邊 25 處、

校園開放空間 40處。大型開放空間包含臺南公園、臺南市立體育公園、水

萍塭公園。圓環或文化資產周邊涵蓋東門圓環、東門城圓環、車站前圓環，

其餘則分布在文化資產周邊。校園開放空間以國立成功大學所佔的面積最

大，而榕園更是周邊居民重要的活動場所，其餘校園開放空間分布又以歷

史街區的東側較多，分別位在臺南一中、長榮女中、長榮高級中學、忠孝

國中、光華高級中學和勝利國小；西側僅有立人國小、協進國小兩塊；南

側分布於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家齊高中；北側則無校園空地。廣場或小型

開放空間則零星分布於歷史街區內。 

珍貴老樹依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之資料，目前歷史街區範圍內之珍貴老

樹共計 107棵，其中核心區範圍內 25 棵、緩衝區範圍內 80棵、區外 2 棵。

緩衝區範圍內的珍貴老樹多位於臺南公園內、周邊，其餘則分布在南門公

園、水交社、臺南大學等區域。目前區域內的珍貴老樹多為日治時期所栽

種，超過 100 年的共 18棵，其中樹齡最高的一棵位於忠義國小側門旁的黃

連木，已有 200 年的歷史。而樹種十分多樣化，又以榕樹、金龜樹、龍柏、

茄苳樹最多。 

一般老樹依據本次調查與臺南社區大學所製作的臺南市老樹地圖資

料，共 228 棵，核心區範圍內集中分布於赤嵌樓、湯德彰圓環、延平郡王

祠內、臺南女中內；緩衝區範圍內較集中分布臺南公園、成功大學、臺南

一中、臺南大學、立人國小、臺南神學院。其中成功大學榕園內最大的榕

樹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還是皇太子時親手栽種；臺南女中內有竹柏、含笑

等老樹，以及臺南八大樟樹其中的 4 棵；臺南一中有最老的蘇鐵；臺南二

中有最老的海棗；長榮女中則是最老的羅漢松。大多的老樹都是在日治時

期就已栽種於校園或公園內，提供居民、學生遮蔭、觀賞，經主管機關審

查列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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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開放空間及老樹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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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歷史街區振興方案 

府城歷史街區近程可供執行之振興方案，主要分為三大類：環境景觀類、

歷史文化內涵類及街區自主擬定歷史街區計畫。前兩類為常態型之歷史街區振

興方案，每年會由主管機關定期舉辦及徵選；街區自主擬定歷史街區計畫則主

要為鼓勵位在歷史街區內之民眾，由下而上自主研提符合歷史街區內各個分區

之相關振興措施，故開放民眾自行提擬歷史街區內分區之歷史街區執行計畫。

振興方案之相關補助內容彙整如表 5-7。 

第一節 歷史街區發展架構及目標 

配合府城歷史街區（核心區）計畫中所建立的目標架構，本次藉由範

圍之確立，在整體歷史街區發展上提出空間定位之發展構想。詳下圖 5-1。 

一、府城歷史街區第一期為核心地區；第二期為緩衝區 

府城歷史街區第一期核心區範圍，無論從歷史的脈絡的發展、現

況之文化資產、特色歷史老屋、特色產業、特色分區都有相當密集的

分布，且居民對於歷史街區發展意識相對較強，無疑是歷史街區發展

及風貌呈現之高強度地區。 

第二期範圍，從歷史脈絡中屬於核心地區周邊的邊緣地帶，雖然

相較於第一期核心區範圍現況之文化資產、特色歷史老屋、特色產業、

特色分區等密度漸弱，但在空間上卻多了較高的彈性，可以包容及調

和更現代更創新的硬體建設，為實質之緩衝區。 

第一期核心區及第二期緩衝區範圍交界處有兩處未來重要的大型

計畫，包括鐵路地下化及中國城景觀工程，皆為偏向創新的現代景觀

為構想的計畫，然而在此兩大重要計畫的周邊未來景觀，若能適時保

留部分傳統元素與現代元素加以結合，則可以創造新舊融合之意象引

導。 

二、東門路及東門城周邊為入口軸線及門戶 

臺南車站周邊是以大眾運輸為主的交通節點，而東門路則為私有

運具的主要交通動線、東門城周邊則是進入歷史街區的重要門戶。因

此未來在引導東門路及東門城周邊之景觀為歷史街區的發展重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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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來東門路之東門高架橋因鐵路地下化工程，預計將會拆除，而

高架橋拆除後之道路工程若能配合植栽、街道家具及兩側建物立面的

修景，則能加以彰顯歷史街區之整體入口意象。 

三、成功大學及臺南一中周邊為文化與教育協力之人才培育基地 

成功大學及臺南一中周邊目前仍有多處閒置之宿舍，周邊有多所

高中、綜合高中、成功大學之豐富系所、育成中心等，在學術及教育

人才上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在此區域周邊之公有權屬閒置空間若能與

周邊學校合作多加運用，提供給有益於歷史街區發展之組織、團體或

計畫，提供公益性回饋於學校學生或周邊社區。 

四、外圍以大型公共設施與園道、以水與綠及城牆紋理串聯 

歷史街區之整體邊界外圍，首先以大型公共設施及園道界定邊

界，並形成最外圍的環狀園道路網串聯；緩衝區內，北側透過城牆紋

理可以串聯東門路入口節點、成大周邊人才培育核心、321 巷藝術聚

落、五條港及信義街文化產業街區。南側透過竹溪串聯體育公園、水

交社文化園區、水萍塭公園、運河至中國城周邊地區。北側主要由城

牆紋理串聯多個文化產業發展強度較高的分區，而南側透過尚存的水

系及公園綠帶，以休閒、創意、文化地景與展示為主題，提供兩種不

同氛圍的串連動線。 

五、以湯德章紀念公園為中心，內部由兩大人文軸線串聯文化資產、

特色分區及商圈 

歷史街區範圍內部有密集的文化資產、多個兼顧歷史氛圍及商業

發的特色街區及商圈，而歷史資源密集集中之核心即位於範圍正中央

的湯德章紀念公園周邊區域，藉由兩人文軸線（文創大道及歷史大道）

可承接東側的外來人潮，往西可以連接至安平。南北向有包含總爺、

米街、正興、保安等特色街區可以互相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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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振興方案操作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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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街區策略行動 

延續前次計畫所建立之目標及策略行動架構，及上述對於歷史街區發

展之構想，進一步針對策略行動下可加以進行之子計畫提出建議，目標及

其各項策略行動，彙整如下表 5-1。 

 

表 5- 1 目標及策略行動彙整表 

面

向 

主要

目標 
次要目標 策略行動 說明 子計畫建議 

期

程 

歷

史 

歷史

都市

架構

及意

義展

現 

1.歷史街

道之再詮

釋 

1.主要歷

史街道、

次要歷史

街道劃定 

由古地圖及現況

指認歷史街道，並

將歷史街道之坐

落 地 籍 加 以 列

冊，未來有任何涉

及歷史街道之開

發或變動，便須通

知文化主管機關

加以討論或審議。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範圍內之主要及次

要歷史街道。後續配

合都市計畫討論相

關計畫道路之存廢

問題。 

短

期 

2.主要歷

史街道依

現況給予

不同程度

之管制建

議 

為與都市計畫管

制連結，針對較為

敏感的主要歷史

街道，優先依照其

周邊現況環境給

予都市計畫相關

的管制原則建議。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主要街道及其周邊

環境，提出都市計畫

相關管制原則。後續

配合都市計畫討論

建議以都市設計準

則方式納入。 

短

期 

3.具有特

定歷史氛

圍之歷史

街道，加

強街道景

觀營造；

已不具特

定歷史氛

圍之歷史

街道，以

鋪面或指

示牌等手

經分析調查，對於

仍具有特定時代

氛圍之歷史街道

可利用補助措施

及補助規範加強

街道景觀營造；而

已不具特定時代

氛 圍 之 歷 史 街

道，則以公共工程

的鋪面或指示牌

等手法說明歷史

意義。 

東門路街道工程規

劃設計。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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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主要

目標 
次要目標 策略行動 說明 子計畫建議 

期

程 

法說明歷

史意義 

2.重要歷

史節點之

營造 

文化資產

及重要歷

史空間周

邊環境管

制建議 

對於文化資產及

重要歷史空間周

邊環境，可利用補

助措施及補助規

範 加 強 景 觀 營

造；另針對都市計

畫給予相關的管

制原則建議。 

配合本次所指認區

內外特色分區，於本

次振興計畫中提出

相關振興方案。後續

配合都市計畫討論

建議以都市設計準

則方式納入。 

短

期 

3.河道及

城牆紋理

之保存維

護與串聯 

1.水的再

現之評估 

針對目前已加蓋

的德慶溪及福安

坑溪河道，未來應

有 專 案 針 對 水

質、水量、周邊環

境等評估河道是

否有再現之可行

性 

1. 德慶溪、福安坑

溪及五條港水文

再現可行性評

估。 

2. 福安坑溪、枋溪

水文再現可行性

評估及工程規劃

設計。 

中

期

長

期 

2.河道用

地之紋理

以都市計

畫用地變

更方式保

存 

在尚未完成評估

河道再現之可行

性之前，先行調查

並彙整河道坐落

之範圍，先以都市

計畫用地變更為

道路用地或廣場

用地等公共設施

用地，藉此先行保

存河道紋理。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範圍內水文紋理。後

續配合都市計畫建

議水文紋理之管制

原則。 

中

期 

3.城牆紋

理確認並

配合周邊

街道設施

展現城牆

既有紋理 

東西外城之城牆

紋理之確切位置

應透過研究加以

確認，進一步利用

街道設計或街道

設施展現城牆之

既有紋理。 

1. 府城城牆東西外

城調查研究。 

2. 府城城牆紋理再

現規劃設計研

究。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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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主要

目標 
次要目標 策略行動 說明 子計畫建議 

期

程 

4.保留未

來可持續

發展之彈

性 

發展強度

較高之區

域，適度

保留新元

素加入之

想像 

針對近期發展強

度較高之區域如

火車站周邊地區

及中國城周邊地

區，研擬以歷史街

區為考量之景觀

建議並配合都市

計畫之都市設計

規範併入審議機

制加以討論。 

1. 火車站周邊地區

及中國城周邊地

區，持續關注後

續規劃方案之規

劃設計內容，並

建議相關都市計

畫變更皆須與文

化局聯席審議。 

2. 府城歷史街區內

捷運系統建置之

景觀影響評估。 

3. 小西門圓環周邊

景觀及都市計畫

研究。 

中

期 

生

活 

歷史

老屋

保存

再利

用與

共生 

1.各時期

特色歷史

老屋之保

存 

1.指認各

時期（清

代 、 日

治、戰後）

建物常見

之重點建

築元素，

以此為各

補助方案

之檢核重

點 

為使後續歷史老

屋整建維護的相

關補助有其依循

及檢核標準，指認

各時期建築物的

特色，可供民眾作

為整修時的參考

依據確保重要元

素被保留；此外若

有新建建築物欲

設計與歷史老屋

立面相協調，也可

以提供參考之準

則。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特色老屋及特色建

築群，於本次振興計

畫中提出相關振興

方案。 

短

期 

2.補助方

案與老屋

之利用連

結 

為促進歷史老屋

的 保 留 與 再 利

用，歷史街區內的

各項補助方案盡

量鼓勵優先使用

歷史老屋。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特色老屋、特色建築

群及特色分區，於本

次振興計畫中提出

相關振興方案。 

短

期 

2.重要歷

史節點周

文化資產

及重要歷

以優先補助的方

式鼓勵文化資產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區內外特色分區，於

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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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主要

目標 
次要目標 策略行動 說明 子計畫建議 

期

程 

邊歷史老

屋優先再

利用 

史空間周

邊之老屋

為補助方

案之優先

考量對象 

及重要歷史空間

周邊的老屋盡量

被保存及利用。短

期內可先執行於

計畫中劃設之重

點景觀區域。 

本次振興計畫中提

出相關振興方案。 

3.老屋再

利用優先

考量在地

特色產業

之延續 

在地特色

產業之各

種型式使

用與歷史

老屋空間

結合，為

補助方案

之優先考

量對象 

以優先補助的方

式鼓勵歷史老屋

結合在地特色產

業的使用，加強兩

者的利用與發展。 

配合本次針對產業

及 歷 史 老 屋 之 調

查，於本次振興計畫

中提出相關振興方

案。 

短

期 

4.新建建

築之立面

景觀協調 

重要歷史

特色分區

之新建建

物，依各

特色分區

給予建物

立面元素

之建議，

以使景觀

相協調 

在重點景觀區域

內的新建建築物

給予設計及新建

的補助，鼓勵新建

築與歷史老屋立

面相協調。 

配合本次所指認之

區內外特色分區，於

本次振興計畫中提

出相關振興方案。 

短

期 

產

業 

既有

生活

與產

業的

延續 

1.居住為

主之歷史

生活空間

營造舒適

的居住環

境 

以居住為

主之歷史

街道周邊

區域，以

加強營造

環境之管

制建議為

優先 

由生活居住角度

出發，鼓勵建築物

留設前庭空間等

措施，營造生活空

間。可進一步以都

市設計規範方式

建議。 

於本次振興計畫中

提出相關振興方案。 

短

期 

2.住商複

合性之歷

史生活空

以商業為

主之歷史

街道周邊

以商業為主的歷

史 生 活 街 區 周

邊，優先補助在地

於本次振興計畫中

提出相關振興方案。 

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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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主要

目標 
次要目標 策略行動 說明 子計畫建議 

期

程 

間以既有

在地特色

產業之延

續促進發

展 

區域，在

地特色產

業 之 經

營、延續

或轉型，

為補助方

案之優先

考量對象 

特 色 產 業 的 進

駐、經營或使用，

以促進其延續或

轉型。 

3.鼓勵結

合在地特

色產業意

義之創意

產業 

1.與學校

相關科系

合作，以

提供聯繫

平台、獎

學金、補

助金或研

究經費等

方式，利

用在地特

色產業之

意義、技

藝或延伸

產品進行

在地特色

產業之創

意再生計

畫 

與臺南在地的學

校及相關科系合

作，提供獎學金或

大型計畫，以府城

歷史文化內涵作

為核心，鼓勵創意

產品或產業的研

發。 

於本次振興計畫中

提出相關振興方案。 

長

期 

2.以歷史

老屋作為

創意在地

特色產業

之育成中

心或匠師

工房 

尋找公有歷史老

屋空間或媒合私

有老屋空間，提供

在地特色產業或

創意產業作為匠

師工房或育成中

心。 

配合本次彙整公有

非公用之公有地，未

來針對有發展潛力

公有地，優先提供給

在地特色展業加以

申請使用。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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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街區自主擬定歷史街區計畫 

一般通則性之振興方案未必能切合歷史街區內各分區之需求，而府城

歷史街區範圍廣大，僅由主管機關擬定歷史街區計畫恐無法有效回應歷史

街區需求；其次，為增加在地居民對於歷史街區之共同意識，鼓勵在地居

民或店家自主擬定以地區為考量之分區歷史街區計畫，有助於在地居民對

於所在之歷史街區場域有更深之認識進而形成地方共識。 

故，臺南市內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金會

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及街區促進組織」，可自行針對

歷史街區內之分區區域，提擬以地方為主、合乎地方需求之歷史街區執行

計畫。計畫提送後需經本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審核，經核可後即可據以

執行。 

一、街區促進組織認定 

由歷史街區內之居民或店家自行組織之團體，雖尚未立案登記，

但經由主管機關認可後，得申請街區活化及街區意識深化類之補助項

目。同時亦可申請街區自主擬定歷史街區計畫。 

惟尚未立案登記之街區促進組織，倘若申請相關歷史街區補助且

獲得補助時，需進行「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金會或其他以

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等正式組織之立案申請，並在補

助核銷完成前完成立案。 

二、歷史街區執行計畫架構 

所提擬之分區歷史街區畫需具備以下項目： 

（一）分區歷史街區計畫範圍、計畫目的、預期成果 

（二）地方文化資源描述及分析 

（三）歷史街區振興策略及補助項目 

（四）歷史街區維護之管理辦法 

（五）預算及期程規劃 

（六）須提供組織成員名單、聯絡人及負責人。 



49 
 

（七）需經由主管機關認可並登記存查。 

三、計畫申請資格 

臺南市內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金會

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及街區促進組織」。 

四、計畫審議程序 

計畫提送後，由主管機關安排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審議，審議後

即可依審議內容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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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環境景觀振興方案 

針對歷史環境景觀氛圍之維護，期望在臺南市政府的環境景觀類獎補

助費的誘發下，鼓勵民眾主動整修歷史老屋，且整修的原則需遵循計畫中

相關整建維護重點，讓人感受到歷史街區的歷史氛圍。 

歷史街區內各區域依歷史分區環境特性不同，可分為 1.面狀之重點景

觀區域、2.線狀之歷史街道兩側及 3.點狀之非屬位於上述兩者之歷史老屋

三種層次，分別有其特定範圍及不同之整修重點及規範，若歷史街區內的

歷史老屋或指定區域內之一般建築或建築空地，符合相關規定即可申請相

關補助。詳細說明如下。 

一、基本認定及規範 

（一）歷史老屋認定 

基於歷史街區內之公平性原則，凡位於歷史街區劃定範圍內

之建築物於 1971（民國 60）年前所建築之建築物即符合本振興計

畫所指之歷史老屋資格。惟根據本計畫之調查，歷史老屋依其所

附屬之特色價值，可進一步分為特色歷史老屋及一般歷史老屋。 

1. 歷史老屋之合法性：本計畫所補助之歷史老屋需為法規認定

之合法建築物。 

2. 特色歷史老屋：由本計畫所指認之特色歷史老屋（圖 3-1）。 

3. 特色建築群：由本計畫所指認之特色建築群（圖 3-3）。 

4.一般歷史老屋：不屬於前項之特色歷史老屋，但位於歷史街區

劃定範圍內之建築物，且於 1971（民國 60）年前所建築之

建築物。 

（二）廣告招牌、門牌樣式基本規範 

歷史街區為展現建物原始優美立面，接受補助之所有建物，

其覆蓋建物立面之招牌及附屬設施物面積，皆以不大於建物原始

立面整體面積比例之 5%或小於 5平方公尺。廣告招牌設置應依法

取得廣告物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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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街區內之廣告招牌、門牌之設計應以簡樸、低調並與環

境和諧為原則，應避免尺寸過大之設計，並鼓勵具創意及特色風

格之設計，或以浮雕店名之方式製作，避免大面積覆蓋式招牌型

式。 

廣告招牌、門牌可依據街道寬度初步區分，街道寬度 10米以

上之招牌在與建築物比例相符的情況下，可選擇較顯眼、大方的

風格；而臺南歷史巷弄普遍較為窄小，所以在街道寬度 10米以下

之廣告招牌、門牌設計，則應以小巧精緻、不影響街道通行為主。

廣告招牌、門牌之設計可參考下表 5-2、表 5-3。 

 

表 5- 2 街道寬度 10 米以上之廣告招牌、門牌設計參考 

懸

掛

式 

 
 

 

燈

箱 

 

 

 

貼

壁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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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街道寬度 10 米以下之廣告招牌、門牌設計參考 

貼

壁

式 

   

懸

掛

式 

  
 

 

 
  

燈

箱 

  
 

移

動

直

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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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老屋整修原則 

環境景觀振興方案主要針對特色歷史老屋、一般歷史老屋及一般

建築及建築空地等三類為補助對象，其整修原則說明如下。 

（一）特色歷史老屋：立面以展現老屋原始樣貌為整修重點，並符

合廣告招牌、門牌樣式之相關規定，則給予特色老屋優先補

助。 

（二）一般歷史老屋：立面依該時期老屋之立面元素加以恢復，塑

造整體歷史感之延續性，並符合廣告招牌、門牌樣式之相關

規定，則給予一般老屋補助。 

（三）一般建築及建築空地：當進行新建、整建時，若能配合鄰接

之歷史老屋，以延續景觀之建築立面設計加以思考時則給予

修景補助。 

1.建築物或建築空地需接鄰歷史老屋。 

2.需配合鄰接歷史老屋之第一進立面高度、色彩及立面元

素，以加強景觀之連續性。 

（四）各時期歷史老屋整修重點 

府城歷史街區特色歷史老屋之立面型式及組成元素，可分為

清代、日治時期及戰後三個時期加以說明，三個時期常見之特色

歷史老屋元素重點彙整如下表 5-4，歷史老屋整修時應以之為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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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歷史老屋整修重點彙整表 

建築

時代 

說明 整修重點 圖說 

清代 清代建築中，多為

宅邸型式，且數量

較少。清代建築，

多由傳統紅板瓦

屋頂，以及磚造屋

身所構成。 

1.屋頂型式 

 

2.屋身材質 

日治

時期 

日治時期建築以

街屋型式為多

數，其立面表現十

分豐富，亦有許多

裝飾性元素出現

在山牆、雨庇及梁

柱之上。 

1.山牆或女

兒牆 

 

2.雨庇 

3.二樓以上

立面開口 

4.陽台 

5.騎樓梁柱 

戰後 戰後街屋建築受

到現代主義影響

較深，多有對稱及

不對稱型式的表

現。此時其主要以

多變化的外牆飾

面配合立面分割

的設計為主。 

1.女兒牆 

 

2.二樓以上

立面開口 

3.陽台 

4.騎樓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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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景觀區域（面狀） 

本計畫所指重點景觀區域係指歷史街區內具有濃厚時代氛圍之特

色歷史分區及古蹟、歷史建築及其周邊重要開放空間之區域說明如下。 

（一）區內特色歷史分區 

本計畫指定之特色歷史分區共計五處，分別為：1.新町街區

2.保安街區 3.自強街區 4.南門街區 5.成大/一中街區。此五個分

區係屬於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中，老屋較多、且具較特殊時代

氛圍區域，故以指定重點景觀區域方式，促進此區域能有更集中

的資源投入，振興方案補助重點如下說明，特色歷史分區之範圍

及區位詳參圖 5-2。 

（二）區外特色歷史分區 

考量本計畫範圍外仍有部分特色較為鮮明之區域，其範圍內

老屋較多、且具較特色的時代氛圍區域，共計兩處，分別為：1.

公英一街街區 2.警察新村街區。此兩個區域係屬於府城歷史街區

範圍外，特色較為凸顯之區域，故以指定重點景觀區域方式，使

之具有如歷史街區範圍內之同等資格，範圍及區位詳參圖 5-2。 

四、歷史街道兩側（線狀） 

歷史街道係指本計畫第一章第四節所指認之歷史街道紋理，其

層級分為主要歷史街道及次要歷史街道。又依歷史街道之環境不

同，在主要歷史街道依道路景觀不同有不同之補助規範，說明如下。 

（一）主要歷史街道 

主要歷史街道根據兩側建物立面及街道景觀可分為兩種類

型，一為街道兩側建築立面具有強烈延續性，且街道之空間尺度

須由兩側建築物加以形塑之指定主要歷史街道；二為不屬於前者

之其他主要歷史街道。 

1.指定主要歷史街道兩側 

指定路段兩側之道路景觀具有時代特色及完整之歷史氛

圍，且指定路段兩側之建築立面及街道尺度為景觀重點。故配合



56 
 

該路段之時代特色，首先以歷史老屋原始優美立面之恢復、整建

或修建為重點。 

(1) 指定路段及兩側立面景觀特色 

I. 東門路兩側：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之街屋。日治二

層樓街屋，立面材質使用較活潑，但多數為抿石，

二樓留設陽台及雨庇；戰後三至四層樓街屋，立面

材質多樣化，但多為小口磁磚，風格多為現代主義，

有垂直水平分割元素。 

II. 大德街兩側：混合清代、日治及戰後之街屋。清代

街屋，立面多為木造，第一進一層樓；日治二層樓

街屋，立面多為抿石子，二樓留設陽台及雨庇；戰

後多二至三樓街屋，立面多有垂直水平分割元素。 

(2) 指定主要歷史街道兩側之一般建築及建築空地，當進行新

建、整建時，雖未直接接鄰歷史老屋，但若能配合鄰近之

歷史老屋，以延續景觀之建築立面設計加以思考時則給予

修景補助。 

2.其他主要歷史街道兩側 

配合歷史街道之時代特色，首先以歷史老屋原始優美立面之

恢復、整建或修建為重點。 

（二）次要歷史街道 

次要歷史街道兩側，以配合歷史街道之時代特色，首先以歷

史老屋原始優美立面之恢復、整建或修建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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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特色分區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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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重點景觀區域及歷史街道兩側（點狀） 

針對非屬上述兩類者，則僅針對特色歷史老屋及一般歷史老屋

給予相關補助。 

六、補助金額及相關說明 

環境景觀振興方案因補助對象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優位次序，併

同補助金額及相關說明如下。 

1. 本計畫根據歷史老屋所在區位及身分，建議之優位次序如下表

5-4。 

2. 環境景觀振興方案之各項補助金額以上限 80 萬元為準。 

3. 為使建築風格符合歷史街區氛圍，建築設計費得由主管機關專

案協助。 

4. 經主管機關認定須以專案提送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審議者，補

助金額依委員會之決議辦理。 

 

表 5- 5 補助優位次序建議表 

身分 

區位 

特色歷史老屋／ 

3棟以上之特色建

築群 

一般歷史老屋 

第一期範圍內重點景觀區及區內特色

歷史分區 
1 2 

1.第一期範圍內一般歷史街區（非重

點景觀區或特色歷史分區） 

2.第二期範圍內重點景觀區及區內特

色歷史分區 

2 3 

1.第二期範圍內一般歷史街區（非重

點景觀區或特色歷史分區） 

2. 第二期範圍外，區外特色歷史分區 

3 4 

非位於歷史街區範圍內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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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歷史文化內涵振興方案 

為促進歷史街區振興繁榮，保存及深化歷史街區之文化內涵，並刺激

民眾對於歷史街區之關注，針對在歷史街區內從事或舉辦對於歷史文化內

涵之延續有益之相關產業及活動提供獎勵補助。基於文化內涵類型與空間

及場域之配套組合，以下分為四種類型加以說明，相關補助的條件一併說

明如下。 

一、產業結合歷史老屋使用（文化產業＋空間） 

於歷史街區內，以歷史老屋從事有助於延續本區內在地特色產業

文化內涵或有助於促進本區未來生活之未來特色產業則給予經營者房

屋租金之補助。此外，具傳統工藝技術之匠師若為培育人才以歷史老

屋作為教學使用亦給予房屋租金之補助。 

（一）在地特色產業類 

府城之既有在地特色產業，及由該產業內涵所延伸之相關創

意產業皆屬此類。在地特色產業係指具傳統工藝或器具之傳統產

業（如下表 5-5），未在列表之在地特色產業須經主管機關審核認

定後始得申請。 

1. 須於申請時提交傳統產業之歷史文化內容、未來產業之經營項

目、內容及歷史老屋之使用方式。 

2. 補助年度期滿須提交該年度產業經營之成果報告說明書。 

 

表 5- 6 在地特色產業說明 

特色產業別 說明 

工藝美術製造業 如製桶行、刀具行…等 

食品業 如茶行、製餅店…等 

其他 其他不同時期具特色之產業。 

（二）未來特色產業類（文化經營） 

有助於延續本區歷史環境氛圍之相關產業。需與府城歷史內

涵有關所延伸出之相關產業；或與文化藝術創作有關之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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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於申請時提交未來特色產業之經營項目、內容及歷史老屋之

使用方式。 

2. 補助年度期滿須提交該年度產業經營之成果報告說明書。 

（三）補助金額及相關說明 

1.本類補助以歷史街區範圍內之歷史老屋使用為優先。 

2.補助金額以上限 1萬元／月為原則。 

 

二、產業結合在地專業（文化＋產業、工匠技藝、在地專業組織） 

以府城歷史文化內涵為精神，加以發揚開創新型產業或產品之開

發補助；具傳統工藝技術之傳統產業或匠師為培育人才而需要相關教

學設備之補助；以學術、文史之專業進行街區相關調查研究。 

（一）產業開發類 

結合府城既有之文化內涵；結合傳統產業之傳統工藝、器具

及內涵；與既有傳統產業合作，運用新的科技技術、媒體或媒介，

融合、製造或生產有別於既有傳統產業之創新產品，則給予產業

之開發補助金。 

1. 須於申請時提交產業之企劃書，內容須包含：結合文化內涵之

說明；預計開發之產品說明；預期經費預算；產品預期銷售評

估等。 

2. 本類優先補助。 

3. 補助年度期滿須提交該年度之成果報告說明書。 

（二）人才培育類 

具傳統工藝或技藝之特色傳統產業或匠師，以技術、技藝傳

承之教學為目的而須購買與教學相關之設備則給予補助。 

1. 須於申請時提交傳統工藝或技藝之說明、教學計畫、設備使用

方式、設備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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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類優先補助。 

3. 補助年度期滿須提交該年度教學之成果報告說明書。 

（三）街區歷史文化調查研究 

學術單位組織或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

室、基金會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及團體」可自行

提擬與歷史街區相關之調查或研究計畫，給予調查研究經費。 

1.須於申請時提交研究調查之工作計畫書，內容必須包含工作項

目、計畫執行期程及預期成果。 

2.須依計畫執行期程之內提交調查或研究成果報告書。 

3.紀錄方式需能永久保存。 

4.需有必要之地理資訊紀錄。 

5.成果之文字、影像、圖片、錄音等皆須提供電子檔，並同意供

主管機關使用。 

（四）補助金額及相關說明 

本類補助金額及其他規定須以專案提報本市歷史街區振興委

員會審議後，依委員會之審議結果給予相關補助。 

三、街區活化及街區意識深化（文化＋地方場域） 

為增加在地居民對於歷史街區之共同意識，鼓勵在地居民或店家

自組團體，辦理街區相關活動。 

（一）街區活動辦理(教育推廣) 

臺南市內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

金會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及街區促進組

織」，於歷史街區內，舉辦有助於提升在地生活、文化藝術、傳統

技藝等文化活動，則給予活動經費補助。 

1. 活動場域需在歷史街區空間場域內或有相關。 

2. 須於申請時提交活動之內容、活動與歷史街區之關聯性、預計



62 
 

參與人數及預期活動效益。 

3.須於活動結束後提交活動成果報告書，依活動申請內容回報活

動成果效益。 

（二）街區文化巡守(街區自主管理) 

臺南市內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

金會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及街區促進組

織」，於歷史街區內，固定提供歷史街區相關訊息，並對各項歷史

街區補助之運用，進行檢視、紀錄及通報之執行，則給自主管理

之經費補助。 

1. 提供歷史街區相關活動訊息。 

2. 維護歷史街區環境，對各項歷史街區補助之運用，進行檢視、

紀錄及通報之執行。 

3. 補助年度期滿須提交該年度之成果報告說明書。 

（三）其他符合街區發展目標，可深化歷史街區意識之計畫 

臺南市內立案登記之任何「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基

金會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宗旨之法人、團體及街區促進組織」

可自行提擬有助於活化街區及深化街區意識之活動或計畫。 

1. 未在上述任何一類說明中。 

2. 需有明確之企劃或計畫內容。 

（四）補助金額及相關說明 

本類補助金額以上限 20 萬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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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特色歷史老屋自行提報 

考量府城歷史街區範圍廣大，計畫調查時恐有應指認而未指認之特色

歷史老屋，故得由民眾自行提報申請提升一般歷史老屋為特色歷史老屋。

申請後若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特色歷史老屋，則可享有特色歷史老屋之優位

補助資格。 

一、申請資格 

已公告之府城歷史街區範圍內及其周邊地區之一般歷史老屋。 

二、申請程序 

欲提出申請之一般歷史老屋需檢附下列相關資訊，可參考表 5-6

並加以自行補充說明： 

（一）歷史老屋地理位置資訊（如地址、地圖、地籍之地段地號等）。 

（二）歷史老屋建築外觀資訊（如建築整體外觀照片、建築細節照

片等）。 

（三）歷史老屋基本資訊及其他背景說明（必要項目：建物閒置情

形、建築年代、建物樓層數、建物使用情形、建築物結構、

其他有助於提升為特色歷史老屋之說明事項）。 

（四）提交申請後，由主管機關認定是否提升為特色歷史老屋。 

（五）經主管機關認定後即可享有特色歷史老屋之優位補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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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特色歷史老屋提報申請表 

申請人

資訊 

姓名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歷史老

屋資訊 

門牌號碼  地段地號  

閒置情形 □非閒置，使用中 

□1.閒置，外觀屋況維護佳  

□2. 閒置，外觀屋況維護不佳 

使用現況 □1.住 □2.商 □3.住商 □4.工 □5.其他             

建物年代 □1.清代  □2.日治 □3.戰後-1971 □4. 其他             

建築高度   層樓（以鄰街面樓層為主） 

建築構造 □1.土角造  □2.竹造  □3.木造 □4.磚造 □5.加

強磚造 □6.RC造 □7.輕鋼構 □8. 其他            

（以建物一樓第一進為主） 

建築外觀細

節 

□1.山牆、女兒牆  □2.出簷  □3.陽台 □4.欄杆  

□5.門窗  □6.氣窗  □7.遮陽板  □8.鐵窗  □9.線

腳  □10.柱頭  □11.圍牆 □12.門廊 

□13.其他                            

特色歷史老

屋說明 

 

照片及

其他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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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振興方案彙整表 

補助

類型 

補助目的 項目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及

相關說明 

環境

景觀 

重 點 景 觀 區

（面狀）：歷史

街區內外具有

濃厚時代氛圍

之特色歷史分

區，集中的資

源投入。 

區內特色分區整建維

護補助（新町街區、保

安街區、自強街區、南

門街區、成大／一中街

區 周邊劃定範圍內） 

特色歷史老屋 1.環境景觀

振興方案之

各項補助金

額以上限 80 

萬元為準。 

2.為使建築

風格符合歷

史 街 區 氛

圍，建築設計

費得由主管

機關專案協

助。 

3.經主管機

關認定須以

專案提送歷

史街區振興

委員會審議

者，補助金額

依委員會之

決議辦理。 

一般歷史老屋 

鄰接歷史老屋之

一般建築及建築

空地 

區外特色分區整建維

護補助（公英一街街

區、警察新村街區 周

邊劃定範圍內） 

特色歷史老屋 

一般歷史老屋 

鄰接古蹟歷史建

築及重要開放空

間之一般建築及

建築空地 

歷史街道兩側

（線狀）：指認

之歷史街道紋

理，以建物立

面為主要保存

標的。依其層

級及街道環境

不同，給予不

同 之 補 助 項

目。 

主要歷史街道（指定路

段）兩側（東門路、大

德街 兩側） 

特色歷史老屋 

一般歷史老屋 

位於道路兩側之

一般建築及建築

空地 

主要歷史街道（其他路

段）兩側 

特色歷史老屋 

一般歷史老屋 

鄰接歷史老屋之

一般建築及建築

空地 

次要歷史街道兩側 特色歷史老屋 

一般歷史老屋 

鄰接歷史老屋之

一般建築及建築

空地 

非 重 點 景 觀 非屬上述任一類者 特色歷史老屋 



66 
 

補助

類型 

補助目的 項目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及

相關說明 

（點狀）：非位

於指定之面狀

區域或歷史街

道兩側，但為

區內之歷史老

屋仍可申請補

助。 

一般歷史老屋 

歷史

文化

內涵 

產業結合歷史

老屋使用 

（文化產業＋

空間）：利用並

活化歷史老屋

空間。 

在地特色產業類 既 有 之 傳 統 產

業，且具傳統工

藝或器具之特色

傳統產業，及由

傳統產業內涵所

延伸之相關創意

產業；具傳統工

藝技術之匠師若

為培育人才以歷

史老屋作為教學

使用。 

1.本類補助

以歷史街區

範圍內之歷

史老屋使用

為優先。 

2.在地特色

產業類優先

補助。 

3.補助金額

以上限 1 萬

元／月為原

則。 未來特色產業類 

（文化經營） 

利用歷史老屋，

從事有助於延續

本區歷史環境氛

圍之相關產業。 

  

產業結合在地

專業 

（文化產業＋

產業、工匠技

藝、在地專業

組織）：以府城

歷史文化內涵

為精神，加以

產業開發類 結合既有傳統產

之文化內涵，融

合、製造或生產

創新產品之開發

者。 

1.本類補助

金額及其他

規定須以專

案提報歷史

街區振興委

員 會 審 議

後，依委員會

之審議結果

人才培育類 具傳統工藝或技

藝之特色傳統產

業或匠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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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類型 

補助目的 項目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及

相關說明 

開 創 新 型 產

業 ； 培 育 人

才；進行研究

調查工作等工

作。 

街區歷史文化調查研

究 

學術單位組織或

臺南市內立案登

記之任何「社區

發展協會、文史

工作室、基金會

或其他以歷史街

區營造為宗旨之

法人及團體」 

給予相關補

助。 

2. 產業開發

類、人才培育

類優先補助。 

街區活化及街

區 意 識 深 化

（文化＋地方

場域） 

：增加在地居

民對於歷史街

區 之 共 同 意

識，鼓勵在地

居民或店家自

組團體，辦理

街 區 相 關 活

動。 

街區活動辦理 

(教育推廣類) 

臺南市內立案登

記之任何「社區

發展協會、文史

工作室、基金會

或其他以歷史街

區營造為宗旨之

法人、團體及街

區促進組織」 

本類補助金

額以上限 20

萬元為原則。 

街區文化巡守 

（街區自主管理） 

其他符合街區發展目

標，可深化歷史街區意

識之計畫 

街區

自主

擬定

歷史

街區

計畫 

避免一般通則

性方案無法切

合地區發展，

鼓勵在地組織

自主擬定以地

區為考量之歷

史街區執行計

畫 

歷史街區執行計畫 臺南市內立案登

記之任何「社區

發展協會、文史

工作室、基金會

或其他以歷史街

區營造為宗旨之

法人、團體及街

區促進組織」 

 

歷史街區執

行計畫需經

歷史街區振

興委員會審

核，核定後據

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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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類型 

補助目的 項目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及

相關說明 

特色

歷史

老屋

自行

提報 

避免計畫調查

時，有應指認

而未指認之特

色歷史老屋，

得由民眾自行

提報申請提升

一般歷史老屋

為特色歷史老

屋。 

特色歷史老屋提報申

請 

已公告之府城歷

史街區範圍內及

其周邊地區之一

般歷史老屋。 

享有特色歷

史老屋之優

位補助資格。 

註:補助規定依公告內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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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都市計畫及其他相關建議 

本次計畫範圍廣大，涉及臺南市北區、東區、中西區及南區之都市計畫，

本節主要針對歷史街區中整體性的原則提出建議，主要包含歷史街道紋理之街

道管制原則、容積建議原則及都市更新建議原則。 

第一節 街道管制原則 

考量歷史街區之主要歷史街道及重要歷史文化資源周邊之景觀及歷史

街道氛圍，進一步針對歷史街區內之主要、次要歷史街道，並配合重要歷

史文化資源周邊之景觀考量，提出相關街道之管制原則。 

一、街道管制考量原則 

針對主要歷史街道及重要歷史文化資源周邊之計畫道路，本計畫

依據下列考量原則，進一步將街道之未來新建建築物管制情形加以分

類為不同管制型態。 

（一）歷史街道周邊歷史老屋密度及建築型態 

（二）街道現況使用情形以居住為主或商業為主 

（三）突顯歷史街區歷史氛圍，重要歷史節點之環境營造 

二、街道管制類型分析及新建建築物管制原則 

由上述之考量原則配合現況之分析，可將街道分為下列三種類

型，同時考量未來新建建築物對重要歷史街道周邊景觀可能產生之影

響，同時提出各類型街道之新建建築物管制原則。街道管制說明彙整

如表 6-1；街道管制類型區位分布如圖 6-1。 

（一）類型一：新建建築物依重要紋理界線貼建 

（二）類型二：新建建築物鼓勵依紋理界線留設空間界定設施 

（三）類型三：新建建築物高度依景觀管制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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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街道管制說明彙整表 

類型 街道特色 管制目的 管制原則 備註 

類型

一：

新建

建築

物依

重要

紋理

界線

貼建 

1.街道兩側以街屋

為主 

2.各時期之重要商

業街道 

3.建築立面具一致

性/延續性 

1.維護建築物

立面延續性 

2.維護既有街

巷紋理空間尺

度 

3.形塑具延續

性的街道立面

景觀 

 

1.建築物需配合

鄰接歷史老屋高

度 

2.建築物牆面線

須依可參考之既

有紋理界線貼

建。 

 

1.大德街北段及

自強街即屬此

類。 

2.紋理界線係指

既有之建築線、

既成巷道、古街

道地籍線等可供

參考之紋理界

線。 

 

類型

二：

新建

建築

物鼓

勵依

紋理

界線

留設

空間

界定

設施 

1.街道兩側混合宅

邸及街屋 

2.以一般居民之居

住、生活為主 

1.維護既有街

巷紋理空間尺

度 

2.塑造優良居

住環境 

1.容許主體建築

物自路中心線退

讓至 3米建築並

依可參考之既有

紋理界線，留設

前庭空間。 

2.鼓勵以植栽、

圍牆等景觀或設

施營造居住環

境。 

紋理界線係指既

有之建築線、既

成巷道、古街道

地籍線等可供參

考之紋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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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三：

新建

建築

物高

度依

景觀

管制

管控 

1.街道尺度舒適，

街道寬高比約等於

一（D/H≒1） 

2.重要歷史節點周

邊 

1.維護既有街

巷紋理空間尺

度及舒適度 

2.維護重要歷

史節點周邊環

境，突顯歷史地

位 

1.以斜率管制控

制建築物高度 

2.以視域分析控

制重要歷史節點

周邊建物高度 

1.東門路即屬街

道尺度舒適之路

段。 

2.火車站前圓環

及北門路北側路

段即屬重要歷史

節點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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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街道管制類型區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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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容積建議原則 

由國內外相關案例可知，歷史街區中對於建築開發量體之管控為重要

之歷史街區維護手段。然，本次緩衝區相較於核心區得以有更高彈性的都

市發展手段及空間，故僅建議：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指認之，重點景

觀區、歷史街道兩側不建議任何型式之容積獎勵措施（如都市更新容積獎

勵、開放空間獎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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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都市更新建議原則 

目前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劃設之都市更新地區有四處：1.

臺南火車站都市更新區（北區及東區）2.臺南一中西南側都市更新區 3.忠

義路兩側更新地區（赤崁舊市區更新地區）4.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等四處。

其中，臺南火車站周邊為進入府城歷史街區之重要入口節點，未來在各項

更新事業計畫中之規劃與設計在都市景觀的營造上需要特別重視；而水交

社文化園區在都市計畫中規劃為容積接受地區，且目前已開闢興建多處大

量體之建築，故本計畫僅將水交社文化園區之公共設施用地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其他建議如下。 

 

一、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之都市更新地區，若欲以重建方式為

主要都市更新手段操作時，須以保存歷史資源為原則。 

二、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之都市更新地區，須以新舊融合、呼

應歷史街區景觀或元素為規劃設計原則。 

三、 歷史街區（緩衝區）範圍內及其鄰近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審議」

須與「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聯席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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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相關建議 

除都市計劃部門的協助，尚需要其他相關部門之共同合作，針對其他

相關部門及其他相關事項提出建議措施。 

 

一、工務部門建議 

歷史街區之景觀風貌形塑有賴工務部門在未來各項工程中考量及

配合，歷史街區之環境若欲有良好之視覺感受，除工程規劃時須針對

歷史街區之元素加以思考外，招牌與違建之整頓亦為重要課題之一；

其次歷史街區內遍布歷史老屋，老舊建物若欲配合現代之商業使用，

卻常遭遇因建築設計、結構或消防法規難以合法之問題，亦應逐步思

考解套方案，本計畫建議如下。 

（一）歷史街區內指認之特色分區，優先落實廣告物、招牌之相關

規定。建議以歷史街區內兩大重要軸線為優先實施區位（文

創大道、歷史大道）、特色分區為次要實施區位。 

（二）園道、周邊公園及老樹資源，建議未來在工程規畫施作時考

量相關城牆紋理、水文紋理及周邊歷史資源之指標系統及意

象之結合。 

（三）歷史街區內圓環周邊之重要視覺環景，建議未來建築物工程

變更之審查時，考量其建築設計配合景觀之環狀特色。 

（四）歷史街區內之歷史老屋，優先執行老屋健檢。 

（五）研討歷史老屋做為住宅、商業及民宿等不同類型使用時其相

應之建築及消防規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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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工務部門未來相關工程建議區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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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門建議 

歷史街道為歷史街區內之重要元素，為保留歷史街區既有氛

圍，歷史街區內較為缺乏停車空間，交通問題已成為歷史街區中

生活便利性之重要議題，過去以既有都市規劃思考交通、停車系

統，以開闢道路解決交通問題的思考模式，在歷史街區劃定後必

須重新以維護歷史街區環境為思考之交通規劃。 

針對目前正在研擬之捷運綠線規劃，其路線穿越歷史街區（核

心區）範圍，對於歷史街區風貌及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在當前規

劃路線的階段實有必要與歷史街區主管機關討論並徵詢意見。 

根據歷史街區內目前之各項歷史資源分布，及環境現況發

展，本計畫對歷史街區內計畫道路景觀敏感路段初步分析，一級

及二級景觀敏感路段，依其周邊歷史文化資源分布之密集程度劃

定，建議重大交通建設勿經過景觀敏感路段，若有必須開闢之必

要，需有詳細之環境影響評估，並與歷史街區委員共同審議。 

（一）如採高架方式，捷運路線應避免行經歷史街區景觀敏感路段 

捷運綠線之規劃若穿越歷史街區核心地帶，將影響歷史街區

資源及風貌景觀甚鉅，若確實有建設捷運綠線之必要性，建議路

線規畫於歷史街區（核心區）之外圍，另可考量以小型巴士或綠

色交通工具為中央核心地區與場站之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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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景觀敏感路段層級及區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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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捷運綠線建議路線 

考量府城歷史街區之景觀敏感路段及未來使用之發展，若捷

運綠線欲通過府城歷史街區，本計畫建議路線自平實站，經小東

路轉北門路連接公園南路，再轉海安路接永華路轉安億站，此路

線之景觀影響相對較小。 

 

圖 6- 4 捷運綠線建議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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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部門建議 

歷史街區保留既有歷史氛圍，成為觀光部門有力之行銷標的，有

鑑於府城歷史街區已由觀光局申請核定為「觀光地區」，考量歷史街區

根本之精神是以維護歷史環境氛圍為主，本計畫建議如下。 

（一）府城歷史街區已由觀光局申請核定為「觀光地區」，涉及民

宿合法之適用性，建議民宿之發展仍應回歸觀光遊憩專業，

另案分析觀光市場之需求並以維護歷史街區之前提加以評

估。 

（二）為塑造歷史街區良好的歷史環境風貌，本計畫建議針對歷史

街區內，以商業活動為主之特色分區，得配合「發展觀光條

例」第 12條，加強管控其廣告物招牌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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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人故居及歷史建築建議 

本次調查中發現成大周邊有一處名人故居及三處戰後建築名家所

建築之教會，建議未來提報文化資產審議。 

（一）名人故居：蘇雪林故居，建築於 1956年，蘇雪林教授為五

四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曾獲頒成功大學建校以來第一張榮譽

教授證書。 

（二）歷史建築：賀陳詞所設計之台灣信義會善牧堂（1955年）；

巴哈伊中心（1957年）；王大閎所設計之基督教大專服務中

心（1970年）。 

 

圖 6- 5 名人故居及歷史建築建議區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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